斗江镇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安全风险隐患暨          “五个严禁 三个务必”排查表

零售店（点）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检查时间：  年  月  日
	序号
	主要排查内容（正向）
	排查情况
	序号
	主要排查内容（反向）
	排查情况

	1
	《烟花爆竹经营(零售)许可证》是否悬挂在醒目位置。
	□是 □否
	10
	是否在零售场所内设置床铺。
	□是 □否

	2
	主要负责人是否考核合格，销售人员是否经过安全教育培训。
	□是 □否
	11
	零售场所是否“下店上宅、“前店后宅”。
	□是 □否

	3
	零售场所是否有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（严禁烟火、易燃易爆等）。
	□是 □否
	12
	零售场所存放产品数量是否超过许可证载明限量。
	□是 □否

	4
	是否配备符合要求的消防器材配备。
	□是 □否
	13
	是否在零售场所外摆放烟花爆竹产品。
	□是 □否

	5
	产品码放是否整齐、稳定且高度不超过2米。
	□是 □否
	14
	是否在禁放区及人员密集场所燃放烟花爆竹。
	□是 □否

	6
	销售产品的外包装箱上是否粘贴流向登记标识码。
	□是 □否
	15
	是否在零售店（点）周边100米内燃放试放。
	□是 □否

	7
	是否严控进店人数。
	□是 □否
	16
	是否从非法渠道进货。
	□是 □否

	8
	是否有专人现场盯守。
	□是 □否
	17
	是否在许可证载明的区域外储存烟花爆竹产品。
	□是 □否

	9
	是否在醒目位置张贴“五个严禁”警示标语。
	□是 □否
	18
	是否销售冒牌、超标违禁及“假大空”、仅限出口类等违规产品或专业燃放类产品。
	□是 □否

	19
	其他（易引发易燃易爆因素）
	

	注解:零售点应配备5kg及以上的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,放置在便于取用位置。使用面积不大于100㎡时,应至少配备2具;使用面积大于100㎡时,应至少配备4具且分为2个设置点。

	处置措施
	


检查人员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

零售店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